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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 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護理科（以下簡稱本科）為鼓勵學生積極參

與外交流活動、擴展國際觀及學習跨文化照護模式，以提升專業競

爭力，特訂定「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護理科學生海外實（見）習

甄選辦法」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。 

第二條  申請對象以本科三年級學生為主。

第三條   甄選條件： 

一、 三年級上學期的學業成績名次為全班前二分之一。 

二、 基本護理學實習成績達75分以上。 

三、 在校期間參加國內外各項競賽獲獎。 

四、 曾擔任班級正式幹部或社團正式幹部。 

五、 操行成績平均達80分以上且無懲誡紀錄者及符合甄選條件一

至四至少二項者，即可檢具相關文件向實習暨就業輔導委員

會提出申請。 

六、參與甄選人數未達錄取名額甄選條件得經科務會議討論後調

整各項目之標準。 

第四條 甄選成績計算方式: 

一、 書面審查（佔60％） 

(一) 專一至專三連續5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（15％）。 

(二) 專一至專三連續5學期操行成績總平均（20％）。 

(三) 外語能力（25％） 

(1) 教育部認可之外語能力檢定通過證明（20％）。 



(2) 非校內必修之外語課程累計達30小時證明書（5％）。 

二、 口試（佔40％） 

評審內容含活動帶領、生活應變能力、語文自我準備度、團

體生活適應度、國際公民素養、高齡族群照顧評估能力等。 

第五條 錄取名額依該年度相關計劃訂定。 

第六條  甄選成績依分數高低排序，提交科務會議審議，通過後提請國際事

務委員會核定之。 

第七條 凡參與海外實（見）習者，應依本校所訂日期參與海外實（見）習

研習會、相關訓練計畫及成果發表等。 

第八條 本辦法經科務會議及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